
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管理及考核办法 

 

新闻传播学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应用学科，学生在走向社会后能否适应

岗位需要，将所学所长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发挥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与其在接

受高等教育期间所积累的知识和能力息息相关。 

作为普通本科教育后续深入细化环节的研究生教育，理应在教授学生基础

知识之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自主应对工作实务

的能力，磨练学生坚持制定执行规划的能力。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在学

习多种理论和实践课程之外，还需要主动切实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在实践中检

验自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应用中体会理论和现实操作的差别，在不断

的尝试和总结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院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本办法，以

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进行管理，并对活动的效果进行考核。 

一、实施方式 

研究生在读期间所要参加的学术活动包括出席、列席公开学术报告会和公

开发表学术活动成果两类。 

研究生所出席、列席的公开学术报告会之来源可以是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学术沙龙等，也可以是由学生自行报名参加的、国内外范围下受社会、学

界及业界广泛认可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学术讲座、学术沙龙等，以二小

时为一个专题，计为一次合格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根据实际

天数折算，一天计为两次合格的学术活动。研究生所参加的学术活动应以与本

人所在专业和研究方向相关的主题为主。 



除出席、列席学术活动之外，研究生还需公开发表学术活动的成果，成果

可以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或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参编学术著

作、教材、资料集等，或发明专利，或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其他形式的成果。 

二、考核标准 

对于学术活动成果的考核由下列两类条件共同作为标准： 

第一类，参加学术活动考核。硕士研究生需认真参加 5次以上的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需认真参加 10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参加学术活动之后，研究生需

填写学术活动考核表，认真撰写总结报告，在申请答辩前经导师和学院主管领

导签署意见后交辅导员或学院研究生教务老师。 

第二类，公开发表学术活动成果考核。硕士研究生的证明材料须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方可被认可，博士研究生的证明材料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中的第 1条和

第 2条： 

1. 独立或与导师（导师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

有全国统一刊号的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不少于 3000 字的学术论文 1-2 篇，

且标注署名单位名称为“北京体育大学”。其中，硕士研究生 1篇，博士研究

生 2篇。电子刊物须有正式刊号且全文收录。不受理如出版证明等其他形式的

材料； 

2. 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其学术论文1篇被会议论文集收录（或有录

用通知等证明材料）。其中，博士生至少应当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全国（二

级以上学会举办）或国际学术会议（定期举办），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

写的论文。 

3. 参加编写公开出版发行的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著作、教材、资料集等，



在编者中有署名，且学位申请人本人参编部分不少于 3万字（不含图片）。不

受理如出版证明等其他形式的材料； 

4．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学位申请人为专利发明人，排名前 2 名，专

利申请人为北京体育大学； 

5. 科研、专业作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排名前 1/2），或参加省部

级及以上行业展览的专业作品有入展证书（有所在单位或北京体育大学及本人

署名）。  

三、考核方式 

学术活动为 1学分，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考核。成绩评定采用等级制，60

分以下为不合格；60分及以上为合格；80~89分为良好；90分及以上为优秀。 

四、其他事宜 

研究生需按时提交相关的学术活动成果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学院将

对研究生提交的学术活动成果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将复印件和其他相关材

料一并存档。 

 本管理办法有关条款如和《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规定》（简

称《规定》）相冲突，以《规定》为准。 

其他有关事宜，学院接受咨询并将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与帮助。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年 11月 



附件 BSU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 
院、所 
名 称 

 
研究生 
姓 名 

 
学

号 
 

入学

时间 
年  月 

专 业  
研 究 
方 向 

 
导  师 
姓  名 

 

学位层级 硕士  博士 总次数             次  
总结报告 
字    数 

字  

参 加 学 术 活 动 情 况 

序号 时  间 地  点 活动形式 主     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导师考核评语及成绩（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签名：   
                                          年  月  日                                                           

院、所领导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1、学术活动为研究生的必修教学环节，建议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前（2 年制）、第四学期前（3 年制）、

第六学期前（4 年制）完成。 
        2、学术活动的形式内容要多样化，既可以结合专业课题且以此为主，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择。 
        3、硕士研究生需认真参加 5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博士生需认真参加 10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 

4、考核表由导师和院、所领导签署意见后，于申请答辩前交给辅导员或学院研究生教务老师。 
        5、因存档需要，请勿将总结报告和本表装订在一起。 

 


